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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我司原基金经理涂强涉嫌个人买卖股票的行为被监管部门立案稽查，目前调查尚在进行之中。 其行为

属个人行为，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谨慎勤勉地履行基金管理人职责，切实维护和保

障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

002202

股票简称
：

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63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中标甘肃酒泉风电基地瓜州桥湾第三南风电场

10

万千瓦风电特许权项目，中

标

66

台

1.5MW

风电机组，详见《关于中标甘肃酒泉风电特许权项目的公告》（编号

2008-038

），于

2009

年

11

月

10

与甘肃中电酒泉第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简称

"

中电酒泉

"

）签订该项目供货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买方）中电酒泉、（卖方）金风科技

合同标的：

67

台

1.5MW

永磁直驱型风力发电机组（中标台数

66

台）

合同金额：

542,599,000.00

元人民币

该项目中标金额

634,906,020.00

元，根据

2009

年国内风电设备市场价格情况，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调

低了合同金额。

生效时间：

2009

年

11

月

10

日

供货期限：

2010

年

3

月至

5

月

付款方式：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在第一批次设备到货前

6

个月买方收到卖方提供的由银行开具的金

额为合同总价

5%

的履约保函及金额为合同总价

10%

的财务收据

7

日内审核无误后，

15

日内支付给卖方

合同总价的

10%

作为预付款；在供货前

3

个月，买方收到卖方提供的与叶片、发电机供应商签订的供货合

同复印件、 金额为该批次合同价款的

20%

的财务收据

7

日内审核无误后，

30

日内支付给卖方该批次合同

价款的

20%

作为投料款；卖方按合同约定的交货进度和批次交付每批合同设备，并将合同约定的相关单据

提供给买方，买方在

7

日内审核无误后

15

日内支付该批设备合同价款的

60%

为到货款；每单元机组通过

预验收后，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买卖双方代表签署的预验收证书、金额为该批次机组合同价款

5%

的财务

收据，审核无误后

15

日内支付给卖方该批机组合同价款的

5%

作为预验收款；每单元机组通过预验收后

1

年，卖方提供买方出具的设备预验收证明及银行出具的等额质量保证保函后

28

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给

卖方该批机组合同价款的

5%

作为最终验收款。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符合本

合同约定的履约保函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业主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中电酒泉第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甘肃省玉门市玉门镇南街

法定代表人：曹国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叁仟伍佰陆拾贰万元整

实收资本：零元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

100

兆瓦风力发电场，生产并向电网出售所生产电力；根据

CDM

或

VER

出售二

氧化碳减排量。

2

、业主方履约能力

业主方为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

、最近

3

年公司未与该业主发生购销业务。

4

、公司与该业主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合同收入占公司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7.18%

。

2

、本合同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中电酒泉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0796

证券简称
：

宝商集团 公告编号
：

2009-021

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2009

年

11

月

11

日，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1157

号）。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根据上述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重组方案。

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

易的交割事宜。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
：

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５２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６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了第三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本次董事会发放会议表决票

１５

份，实到收到董事表决票

１５

份，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章程修正的议案》。 （议案内容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全体董事任期届满， 公司董事会对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辛勤劳动和对董事会工作

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根据工作需要，同意提名李福昌先生、洪涛先生、唐斌先生、杨红兵先生、胡炳

全先生、杨胥阳先生、刘斌先生、邱业伟先生、杨俊先生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二），其中刘斌先生、邱业伟先生、杨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三），尚须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

核无异议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内

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时；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参会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

１２

月

１

日

二、会议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１００

号宏声度假村会议室。

三、参会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一）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四、会议内容：

１

、关于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李福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３

）关于选举唐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４

）关于选举杨红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５

）关于选举胡炳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６

）关于选举杨胥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７

）关于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８

）关于选举邱业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９

）关于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张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任跃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３

）关于选举谭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

１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时。

２

、登记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公司办公楼

７

楼证券投资部。

３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内容见附件四）办理登记；异

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以到达邮戳为准。

４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会议联系人：柳尚科、徐玲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３４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３４９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

邮政编码：

４０８０００

（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一：关于公司章程修正的议案

为优化和调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董事会、监事会决策效率，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正如下：

一、原章程：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

１５

人的

２／３

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１／３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现修改为：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

９

人的

２／３

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１／３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原章程：第八十二条 董事（含独立董事）、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表决。

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１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

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提出

１０

名非独立董事建议名单；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提出

５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建议名单； 汇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２

、由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等额的董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１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

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东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建议名单， 提交公司监事会审

议。

２

、由公司监事会确定监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３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经公司

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非职工代表出任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

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

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

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公司单个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３０％

以上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５０％

以上时，公司董事、监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现修改为：第八十二条 董事（含独立董事）、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

东大会表决。

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１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

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提出

６

名非独立董事建议名单；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提出

３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建议名单； 汇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由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等额的董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１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

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

以上的股东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建议名单， 提交公司监事会审

议。

２

、由公司监事会确定监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３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经公司

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非职工代表出任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

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

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

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公司单个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３０％

以上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５０％

以上时，公司董事、监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三、原章程：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１５

名董事（含

５

名独立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现修改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含

３

名独立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

四、原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７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可以设副

主席。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监事会主席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附件二：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李福昌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籍贯重庆巫溪，硕土学位，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在重庆市电力公司綦南供电局工作，先后任綦南供电局营销部主任、副

局长、 局长兼党委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万州供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洪 涛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籍贯浙江，大学，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在万县供电局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在万州电业局工作，先

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三峡供电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重庆市巫山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唐 斌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籍贯荣昌，大学，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重庆电业局用电管理处安监科从事用电监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重庆电业局农电局生技科工程专责；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先后任重庆市电力公司农电工作部

农电发展专责、生产运行主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武隆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武隆供电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委员、总经理。

杨红兵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籍贯重庆忠县，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任石涪长送变电工程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兼变电施工科科

长；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所副所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重庆川东

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设计所所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

胡炳全 男，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籍贯重庆垫江，大学文化，高级经营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在涪陵地区粮食局储炼厂财务科主办会计；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在龙桥电厂建设指挥部从事财务、工程预算等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任龙桥发电厂任计划统

计科副科长、科长；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规划处副处长、处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投资部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杨胥阳 男，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籍贯重庆涪陵，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任四川省电力局万源发电厂任热工车间团支部书记、财务科会计；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任涪陵地区龙桥发电厂财务科主办会计、副科长（主持工作）、科长；

ｌ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审计处副处长，兼证券投资部副主任、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任重庆川东电

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审计处处长， 兼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任重庆市涪陵水利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重

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 斌 刘斌先生，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重庆市会计学科学术带头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

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

会计学会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重庆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审计学会副会长，重庆市

司法鉴定委员会司法会计鉴定专家，重庆市企业信息化专家组成员，重庆市科技咨询协会管理咨询专家。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审计教研室教师、副主任，讲师、副教授；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起， 重庆大学科技企业集团副总经理 （兼）；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美国华盛顿大学

Ｆｏｓｔｅｒ

商学院会计系高级访问学者。 曾任广东

ＴＣＬ

通讯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广西柳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东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邱业伟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籍贯湖南常德，硕士、法学教授、诉讼法硕士生导师，重庆邮电

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重庆业伟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重庆市法学会会员，中国律师协会会员，重庆律师

协会会员，重庆律师协会江北区分会委员。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重庆电大市中区分校文科教研室主任；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重庆社会大学培训部主任兼法律系副主任；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重庆市联合职业技术大学综合

教学部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重庆市联合职业技术大学专职法学教师；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重庆电大渝中区分校法学（本科）责任教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今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师。

杨 俊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毕业于重庆大学锻压专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毕业于重庆大学锻压专业， 获硕士学位；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毕业于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获博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英国

Ｌｏｎｄｏｎ

？

Ｇｕｉｌｄｈａｌｌ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进修访问，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做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助教；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重庆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讲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任重

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起，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现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主

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行业经济与企业战略。

附件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刘斌先生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

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重庆涪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

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斌，作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

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整。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重

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刘斌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邱业伟先生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

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重庆涪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

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邱业伟，作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

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

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整。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重

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邱业伟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杨俊先生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

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重庆涪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

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杨俊，作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

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整。

包括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重

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杨俊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件四：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

议案未作出具体指示的，授权代理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结束。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投票

一 关于公司章程修正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二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选举李福昌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选举洪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选举唐斌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关于选举杨红兵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关于选举胡炳全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选举杨胥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关于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关于选举邱业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关于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三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选举张健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选举任跃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选举谭琳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签署日期：二

ＯＯ

九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

□

中用“

√

”明确授权代理人投票；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

规及《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第三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审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以及中国证监会确定的为市场禁入者，并且进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合法。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任工作岗位的职

责要求。

同意提名李福昌先生、洪涛先生、唐斌先生、杨红兵先生、胡炳全先生、杨胥阳先生、刘斌先生、丘业伟

先生、杨俊先生为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刘斌先生、邱业伟先生、

杨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签字：张玉敏、孟卫东、周守华、范福珍、施利毅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
：

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５２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７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十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了公司第三届十八次监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发出监事表决票

７

份，实际收到监事表决票

７

份，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全体监事任期届满， 公司监事会对第三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辛勤劳动和对监事会工作

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根据工作需要，同意提名张健先生、任跃勇先生、谭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五）。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五：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张 健 男，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籍贯四川邻水，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任在涪陵石板水电站工程指挥部财务处长；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任

涪陵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发展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其间兼任重庆龙藤工程建设指挥部筹备

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任重庆涪陵堤防工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处长；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先后任重庆涪陵水利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总经

理特别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至今，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任跃勇 男，生于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籍贯重庆涪陵，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曾先后任涪陵地区电力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任川东电力集团涪陵供电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任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

种经营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后勤处

处长、后勤支部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纪委书记、职

工代表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起，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纪检组长。

谭 琳 女，生于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汉族，籍贯重庆，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在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规划处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任重庆市涪陵水利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师、企业部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股票简称
：

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６２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武汉市武昌区东

湖路

１０

号水果湖广场

５

层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５

名

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全体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

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安徽东磁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将用自有资金对子公司安徽东磁投资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便于其项目开发。 增资金额及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增资前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增资

方式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合肥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８３．３３％

货币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发行不超过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已由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顺利完成，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武

汉市武昌支行开立的账户。

公司原定将募集资金中

１６

，

２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子公司武汉名流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名

流”）的两笔商业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改善公司营运资金状况。 鉴于本次债券募

集资金实际到账时间迟于武汉名流归还借款的最后期限，武汉名流已利用自有资金按期归还借款。 因此，

现根据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需对《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规定的

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用途

调整前

增加金额

调整后

使用金额 使用比例 使用金额 使用比例

武汉名流偿还银行贷款（附注）

１６

，

２００ ９％ ０ 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６３

，

８００ ９１％ １６

，

２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附注：武汉名流两笔商业银行借款的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武汉名流已在到

期日以自有资金按期偿还了两笔借款共计

１６

，

２００

万元（原计划以募集资金偿还借款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该议案属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事宜的范围内。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方式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公司各项目的开发进度和资金需求， 分拨转借给负

责开发项目的分子公司。 接受转借资金的分子公司按照公司所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 （即年利率

７．０５％

），向公司支付利息，公司不收取任何利差和其他费用。 借款利息和本金由接受转借资金的分子公司

向公司支付，再由公司按统借统贷、统一偿还的方式偿还给债券持有人。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
：

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６３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三）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０

号水果湖广场

５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主持人：董事长刘道明先生

（六）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１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公告了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０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９

，

０３２

，

５３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３．７２％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共计

５２３

，

５６２

，

１３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３８．８６％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６

人，代表股份共计

６５

，

４７０

，

３９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８６％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沈阳印象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议案二、 审议关于子公司沈阳印象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向第二大股东北京国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三、审议关于子公司沈阳印象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增加抵押担保的议案；

议案四、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单位：股

议案

表决

结果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现场投票股

数

网络投票股

数

合计投票股

数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现场

投票

股数

网络投

票股数

合计投

票股数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现场

投票

股数

网络

投票

股数

合计投

票股数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现场投票股

数

网络

投票

股数

合计投票股

数

议案一 通过

５２３

，

５６２

，

１３６ ６５

，

４３７

，

９３５ ５８９

，

０００

，

０７１ ９９．９９％ ０ ３２

，

４６２ ３２

，

４６２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议案二 通过

３６５

，

５１０

，

２５６ ６５

，

４３７

，

７３５ ４３０

，

９４７

，

９９１ ９９．９９％ ０ ３２

，

４６２ ３２

，

４６２ ０．０１％ 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８

，

０５１

，

８８０ １５８

，

０５１

，

８８０

议案三 通过

５２３

，

５６２

，

１３６ ６５

，

４３７

，

７３５ ５８８

，

９９９

，

８７１ ９９．９９％ ０ ３２

，

４６２ ３２

，

４６２ ０．０１％ 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议案四 通过

５２３

，

５６２

，

１３６ ６５

，

４３７

，

３１５ ５８８

，

９９９

，

４５１ ９９．９９％ ０ ３２

，

４６２ ３２

，

４６２ ０．０１％ 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参会前十大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单位：股

名称

中国工商银

行

－

南方绩优

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

行

－

信诚精萃

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银行

－

南方高增长

股票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建设银

行

－

富国天

博创新主题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

行

－

上投摩

根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日金投资

（北京）有限

公司

中国石油天

燃气集团公

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国工

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

行

－

南方优

选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

价值证券

投资基金

挪威中

央银行

所持股数（股）

４０

，

９３８

，

４７１ ８

，

９００

，

７０８ ４

，

６７２

，

７４９ ３

，

００９

，

９９６ ２

，

７２９

，

８５０ １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３２

，

５４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

，

５５１ ３３７

，

４００

议案一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二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三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四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二）表决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孙冬松

３．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会议记录；

５

、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
：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

600238

编号
：

临
2009-035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1

月

8

日收到现任董事会秘书张军先生

的辞呈。张军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张军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公司董事长张春昌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

秘书。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600279

证券简称
：

重庆港九 编号
：

临
2009-038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放弃实施对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63,181,451.61

元投资额的议

案》。

为满足寸滩港区

"

三期

"

工程大额工程建设资金对外融资的需要，

2009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63,181,451.61

元投资额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与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

"

）另两家股东同比例

对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实施增资，增资总额为

12,600

万元，其中公司向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增资

63,181,

451.61

元，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久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增资

61,

425,000

元、

1,393,548.39

元，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司临

2009-004

号公告。

之后，经

200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09

年

5

月

15

日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寸滩三期工程项目业主由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变更为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决议

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4

月

30

日、

2009

年

5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鉴于此，公

司经与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另两家股东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久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

致，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决定放弃实施

2009

年

3

月

1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对国

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增加

63,181,451.61

元投资额的事项。

由于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大股东，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

董事黄继先生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

８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实施购置办公楼的议案》。

2009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办公用房的议案》，同意公司

出资约

3584

万元购置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重庆北部新区高新园人和组团

H

标准分区

18-1

地块的拓展区

A1A2

项目的

6

号楼一栋作为办公楼。 相关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3

月

12

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该事项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与该办公楼开发方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就该项目有关事宜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实施购置上述办公楼的事项，并将另行拟定购置办公用房方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2185

证券简称
：

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30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09

年

11

月

11

日，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通知，公司原审计机构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磊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部及安徽、江苏、福建、广东佛山分所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

"

国富浩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核同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及北京市

财政局备案确认。

原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权利和

义务均由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承继和履行。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564

证券简称
：

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

2009-029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1156

号），核准本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发行

33,964,76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批复自核

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